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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
 项目 6 

工作安排,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工作安排和程序事项 
 

秘书处的说明 
 

1.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其第

四次、即组织会议上核准了首脑会议的临时议程（A/CONF.199/1）和拟议工作安

排（A/CONF.199/3）。暂行议事规则（A/CONF.199/2）经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

的组织会议和大会第 56/226 号决议核准，也提交首脑会议，以供通过。此处所

列建议是根据上述文件提出的。 

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首脑会议的暂行议事规则第 6条规定，首脑会议应从与会各国的代表中选举

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一人，副主席 25 人，东道国当然副主席一人，总报告员

一人和按照第 46条设立的主要委员会主席一人。这些主席团成员应在根据第 11

条确保主席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选出。首脑会议还可以选举它认为执行会议任

务所必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3. 第 11 条规定首脑会议的主席团应由主席、副主席、总报告员和主要委员会

的主席组成。根据通常惯例，首脑会议主席将由东道国担任。25名副主席将按以

下地域分配：非洲国家代表五人，亚洲国家五人，东欧国家五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五人，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五人。 

二. 通过议事规则 
 

4. 首脑会议将会收到大会在第 56/226 号决议中核准的暂行议事规则

(A/CONF.199/2)，以供其通过。 

 
 

 
＊
 A/CONF.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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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过议程 
 

5. 首脑会议将会收到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在其第四次会议上批准的临时议

程(A/CONF.199/1)，以供其通过。 

 

四. 工作安排，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A. 工作安排 
 

6. 根据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在其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见 A/CONF.199/ 

3，第十章，第 2002/PC/6 号决定），建议首脑会议按举行 16 次全体会议来安排

工作，其中 5次会议为所有会员国都可以参加的一般性辩论；在一般性辩论的同

时安排 4次级别为国家或政府首脑的交互式圆桌会议，会议的主题均为“实事实

办”。此外，考虑到上述决定(b)分段的规定，还将举行 4次全体会议，听取各专

门机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各主要非政府组织和获准参加首脑会议

的其他主要团体以及各区域委员会准成员代表的一般性发言。还将举行 7次全体

会议，用于处理组织事项，开展合作伙伴活动，和举办一次多方利益有关者的活

动。因此，建议首脑会议通过全体会议和一个主要委员会来安排工作。 

 

B. 项目分配 
 

7. 建议在全体会议上审议临时议程项目 1至 10、14和 15，并把项目 12（可持

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草案）和 13(政治文件)分配给主要委员会。首

脑会议执行计划草案和政治文件的谈判工作将在主要委员会进行，有关项目 8至

10的一般性辩论、一般性发言、合作伙伴活动和多方利益有关者的活动，将在全

体会议上进行,项目11下的圆桌会议将按商定方式举行（见A/CONF.199/1，说明）。

主要委员会将在完成其工作后向大会提交报告。 

 

C. 一般性辩论 
 

8. 一般性辩论将于 9月 2日至 4日举行。每个代表团可在一般性意见交流过程

中发言一次。 

9. 建议将各国政府代表在 9月 2日至 4日辩论中的发言时间限定为五分钟，联

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各方案和专门机构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 8

月 29和 30日辩论中的发言时间也同样限定为五分钟。 

 

D. 有关“实事实办”主题的圆桌会议 
 

10. 将根据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第 2002/PC/6号决定，在举行一般性辩论的

同时，于 2002年 9月 2日至 4日在“实事实办”同一主题下举行 4次国家或政

府首脑级别的首脑圆桌会议。 



 

 3 
 

 A/CONF.199/3

E. 成立主要委员会 
 

11. 主要委员会将在 8月 26日至 30日上午开会，并在必要时于 9月 2日至 4日

开会。委员会主席将由首脑会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6条的规定选举。根据第 49

条的规定，主要委员会将选举它自己的主席团成员。建议在首脑会议开幕前就商

定主要委员会职位的候选人，从而能够以鼓掌方式进行选举，而不需要进行无记

名投票。主要委员会将负责最后拟定首脑会议执行计划草案和政治文件。 

F. 首脑会议工作的时间表 
 

12. 附件一为首脑会议工作的拟议时间表；附件二为主要委员会工作的拟议时间

表。 

G. 会议安排 
 

13. 根据首脑会议现有的资源，最多可以在上午同时举行有口译服务的 4场会议，

并在下午举行 4场会议，其中包括委员会会议、小组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议和

非正式协商。区域集团或利益集团只有在正式会议的同一地点开会时，才能获得

口译服务。 

14. 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48 条，首脑会议可设立它认为执行会议任务所需要的

委员会和工作组。主要委员会经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作出决定，也可以设立小组委

员会和工作组。但是应指出，只有在可在首脑会议地点提供有关服务的情况下，

才可以设立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15. 除 9月 2日至 4日的一般性辩论外，会议通常在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和下

午 3时至 6时举行。为了确保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所有会议必须按时开始。 

五. 出席首脑会议代表的证书：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6. 暂行议事规则第 4条规定，应在首脑会议开始时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9

人，委员会的组成应参照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 

17.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为中国、丹麦、牙买加、莱索托、

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六. 首脑会议的报告 
 

18. 根据以前各次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惯例，建议首脑会议报告列入首脑会

议的各项决定，概述会议进行情况并全面阐述主要委员会的工作和全体会议就其

建议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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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首脑会议工作的拟议时间表＊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活动安排 

 

2002年 8月 26日至 30日

这一星期 

 

 

8月 26日，星期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1 首脑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1 开幕发言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认可政府间组

织参加会议 

 5 选举主席以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6 工作安排，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7 全权证书委员会 

 7(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7(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下午 3时至 6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8月 27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下午 3时至 6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8月 28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下午 3时至 6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8月 29日，星期四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下午 3时至 6时和 

 下午 6时至 9时 

8 合作伙伴活动 

 
 

 
＊
 除主要委员会会议和 9月 2日至 4日举行的圆桌会议外，所有首脑会议均为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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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活动安排 

8月 30日，星期五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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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活动 

 下午 3时至 6时和 

 下午 6时至 9时 

8 观察员发言 

 

2002年 9月 2日至 4日 

这一星期 

 

 

9月 2日，星期一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9 开幕发言 

各国发言 

 下午 2时至 8时 9 各国发言 

 下午 3时至 6时 11 圆桌会议 

9月 3日，星期二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9 各国发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11 圆桌会议 

 下午 2时至 8时 9 各国发言 

 下午 3时至 6时 11 圆桌会议 

9月 4日，星期三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9 各国发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11 圆桌会议 

 下午 3时至 6时 10 多边有关利益者活动 

 12 通过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

行计划草案 

 13 通过政治文件 

 14 通过首脑会议的报告 

 15 首脑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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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要委员会工作的拟议时间表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活动安排 

2002年 8月 26日至 30日
这一星期 

  

8月 26日，星期一   

 上午
＊
 6 工作安排，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下午 3时至 6时 12，13 就涉及最后文件的尚未解决事项
进行工作 

8月 27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和下午 3时 12，13 就涉及最后文件的尚未解决事项
进行工作 

8月 28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和下午 3时 12，13 就涉及最后文件的尚未解决事项
进行工作 

8月 29日，星期四   

 上午 10时，下午 3时至 
 6时和 6时至 9时 

12，13 就涉及最后文件的尚未解决事项
进行工作 

8月 30日，星期五   

 上午 10时，下午 3时至 
 6时和 6时至 9时 

12，13 就涉及最后文件的尚未解决事项
进行工作 

2002年 9月 2日至 4日 
这一星期 

  

 

9月 2日，星期一 

  

 上午 10时和下午 3时至 
 6时 

12，13 如需要 

9月 3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和下午 3时 12，13 如需要 

9月 4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12，13 就所有尚未解决事项采取行动 

主要委员会结束工作 

    
＊
 上午的会议将在全体会议组织部分休会后举行。 

 


